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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场）管委会，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关于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沛县人民政府
 2016年7月19日
 
 
关于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我县企业加快上市挂牌步伐，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培育一批有影响力、带动力的上市企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
1.本意见适用于注册地在沛县且拟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地方股权交易中心上市挂牌的企业。
2.凡享受我县关于上市挂牌扶持政策的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我县鼓励发展的产业；
（2）企业有1年以上的经营记录；招引落户或本地成长的发展前景看好、具有较高的成长性；企业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或者是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3）企业已制定详细的上市挂牌工作计划，并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并实质运作；
（4）企业上市挂牌后募集资金的80%以上投资在我县。
二、鼓励企业境内IPO上市
3.境内IPO拟上市企业分别在股改结束（以工商注册为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文件（以受理函为准）、成功上市三个阶段凭相关证明文件向县发改委、财政局提交申请第一阶段40万元，第二阶段60万元，第三阶段100万元的补助资金，经审核通过后，由县财政拨付给企业。拟上市公司因对以往年度财务指标进行审计调账需补缴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全额奖励给企业。
三、鼓励企业“新三板”挂牌
4.企业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的，分别在股改结束（以工商注册为准）、向机构报送挂牌申请文件（以受理函为准）、正式挂牌三个阶段凭相关证明文件向县发改委、财政局申请第一个阶段10万元，第二个阶段20万元，第三个阶段70万元扶持资金，经审核通过后，由县财政拨付给企业。拟挂牌企业因“新三板”挂牌需要，对以往年度财务指标进行审计调账需补缴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全额奖励给企业。挂牌企业转板境内IPO成功的，参照企业IPO给予扶持资金，前述扶持资金应扣除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时已享受的部分。
5.我县企业在本县外收购或控股“新三板”挂牌公司且将该公司注册地、经营地、纳税销售地调整至我县的，以及招引本县外已挂牌“新三板”公司搬迁至我县的，对绩效良好的企业可参照“新三板”挂牌，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
四、鼓励企业在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6.拟挂牌企业分别在股改结束（以工商注册为准）、向天津股权交易所(A板)、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E板）、江苏股权交易中心(价值板)等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提交申请材料（以受理函为准）、正式挂牌三个阶段凭相关证明文件向县发改委、财政局申请第一阶段10万元、第二阶段20万元、第三阶段30万元的补助资金，经审核通过后，由县财政拨付给企业。企业在天津股权交易所(B板)、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Q板）、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成长板)等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后，县财政按照企业实际工作经费的50%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企业由地方股权交易所转而实现“新三板”挂牌、境内IPO上市的，按本意见关于鼓励企业“新三板”挂牌、境内IPO上市条款执行，补足相应扶持资金。前述扶持资金的拨付按照本意见的一般流程，兑现时扣除企业在挂牌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时已享受的部分。
五、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
7.上市公司融资，按融资金额的0.5%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在“新三板”、地方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的企业，融资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3000万元（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六、其他事宜
8.建立健全支持企业上市挂牌“绿色通道”，各有关部门和各镇区、街道对企业上市挂牌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手续、证明等事项，全程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跟踪服务，专人对接，特事特办，限时办结。
9.设立企业上市挂牌专项扶持资金。对企业上市挂牌分阶段的补助资金，因对以往年度财务指标进行审计调账需补缴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的全额奖励资金，上市公司融资的奖励资金等，均从企业上市挂牌专项扶持资金中列支。       
10.本意见的各项优惠、扶持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适用。企业获得首次扶持资金后，除因受国家政策调整变化不能正常推进外，若2年内新三板或场外未成功挂牌，3年内境内IPO未成功上市，企业应退还已享受的扶持资金及获减免的各类费用。
11.从最晚一次享受政策扶持算起5年内，企业不得弱化在我县公司实际业务运作或迁移到我县外发展，否则全额收回企业在我县已享受的关于扶持企业上市的各类扶持资金及减免的各类费用。

